
北大漢簡《妄稽》、
《反淫》的訛字整理

鄭邦宏

　　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［肆］》 〔１〕收有《妄稽》、《反淫》兩篇，其中的大部分訛字，整

理者和學者已經指出。 我們對這些成果進行整理，中間也有自己對訛字的一些校訂。

例１：李〈孝〉　《妄稽》簡１：“孝弟（悌）兹（慈）悔 〔２〕（惠），恭敬仁孫（遜）。”“孝”

字，原作 。 蘇建洲先生指出此字實爲“李”字， 〔３〕甚確。 “孝”、“李”字形相近，易

訛。 如《周馴》簡８２“孝弟（悌）”的“孝”亦訛寫爲“李”。 〔４〕

例２：骨〈肯〉　《妄稽》簡２：“精絜（潔）貞廉，不肯淫議。”簡５０：“未肯聽女（汝）。”

“肯”字，原分别作 、 。 王挺斌先生指出該字當釋爲“骨”，釋文應處理爲“骨

〈肯〉”， 〔５〕可從。 “肯”字，《周馴》簡８０作 。 “骨”、“肯”字形相近，訛混較爲常

見。 如《周馴》簡８７、１５１都將“肯”訛寫爲“骨”，這一點整理者已指出。 〔６〕

例３：又〈父〉　《妄稽》簡３＋４：“簡其父母愛之，衆人愿以爲子。”“父”字，原作

，其當是“又”字，爲“父”字之訛寫。 “父”與“又”謹一筆之差，如書手稍有不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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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較易訛混的。 如 《揕輿》簡６０：“王令城父公屈恒將郢徒從陳至郢。”“父”字，原作

。 網友老學生指出當隸定爲“又”，字爲“父”之誤抄。 〔１〕

例４：步〈齒〉　《妄稽》簡２４：“問其步〈齒〉字，名爲虞士。”整理者釋文已指出“步”

爲“齒”之訛字， 〔２〕可從。 此簡“步”作 ，與簡２７“齒”作 相較，字形確實相

近，有發生訛混的可能。

例５：-〈踋〉　《妄稽》簡３１：“蹱（踵）長於跗，踋（脚）廢攝（蹑）ø（屣）。”“踋”字，

原作 。 王挺斌先生指出，如果嚴格隸定，該字右邊所从當爲“力”，而非“卩”，對

比５４號簡“ ”可知。 〔３〕甚是，而釋文應爲“蹱（踵）長於跗，ù〈踋（脚）〉廢攝（蹑）

ø（屣）”。 這一點，陳劍先生已經提及。 〔４〕

例６：.〈苕〉　《妄稽》簡３３＋３４：“夫（芙）容（蓉）江離，蘭ú〈苕〉熏（薰）妨（芳）。”

關於“ú”字，整理者注曰：“‘ú’，爲‘苕’之訛。 ‘蘭苕’，蘭花。 《文選》郭璞《遊仙詩》：

‘翡翠戲蘭苕，容色更相鮮。’李善注：‘蘭苕，蘭秀也。’” 〔５〕可從。

例７：人〈入〉　《妄稽》簡３４：“嫖（縹） 〔６〕蓂（緲）便圜（旋），桃（逃）入北房。”“入”

字，原作 ，當是“人”字，此爲“入”之訛字。 秦漢文字的“人”與“入”字形相近，但

仍有區别特徵。 如黄文傑先生指出：“‘人’作 ，第一筆是短撇，大約寫在字左三分

之一處，第二筆較長，字形較扁平；‘入’作 ，左右兩筆等長，字形較方正。” 〔７〕黄先

生所論甚爲精準。 但“人”與“入”訛混之例還是極多，如《周馴》簡７２、７９、１０５、１４２的

“入”字，其實都訛寫爲“人”字，而整理者並未指出，皆徑直釋爲“入”。

例８：宂〈丸〉　《妄稽》簡３６：“丸（紈）冰絹霜。”“丸”字，原作 。 王挺斌先生

指出，與其最爲接近的字形恐怕是“宂（冗）”字，並認爲其左邊部分其實也有一點類似

“ ”（引案：“丸”），有可能是一種“雜糅”的字形，釋文或許可以勉强處理爲“宂〈丸

（紈）〉”。 〔８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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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９：求〈來〉　《妄稽》簡７８＋７９：“爲告周春，必不女（汝）求〈來〉。”關於“求”字，

整理者指出，從前後用韻來看，此“求”當爲“來”訛字。 〔１〕可從。 秦漢文字“求”、“來”

字形雖相近，但仍可辨别。 陳劍先生對此曾有所討論：“《荆决》篇有四個‘求’字被誤

釋爲了‘來’。 此頗微妙，值得一辨。 其形如下： （簡５）、 （簡１５）、 （簡

２２）（同簡上文‘來’字作 ）、 （簡３３）。 其辭例分别爲‘欲求義（我）生’（簡５）、

‘先求其祟，後乃毋故’（簡１５）、‘所求不得’（簡２２、３３），當釋‘求’是很明顯的事。 本

篇‘來’字、‘某某不 ／ 將來’之類辭例亦多見，致整理者‘習焉不察’。 實則‘來’字頭部

皆作一左右貫通甩出之長横筆（如簡８ ），與上舉‘求’字頭部係以左右兩筆合成

者，仍有細微區别，完全能分開。 至如‘來’字還有中間一重筆畫作近於兩‘入’形、較

原始者（如上舉簡２１之形），其與‘求’之區别就更明顯了。” 〔２〕“求”、“來”二字訛混，

古書有其例。 如清人王念孫《讀書雜志·管子第六》“來美名 來足 用金玉事主而來 所

以來”條：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，又可得乎？ 念孫案： 來當爲求。 下文云“以求美名，又

可得乎”，即其證；又《侈靡篇》“不出百里而來足”，來亦當爲求，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

足也；又《任法篇》“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”，來亦當爲求，下文云“近者以偪近親愛有

求其主”，即其證；又《九守篇》“君因其所以來，因而予之”，來亦當爲求，《鬼谷子·符

言篇》正作 “求”。 隸書來字作 ，求字或作 ，二形相似，故求譌爲來。 尹注

皆非。 〔３〕

例１０：/〈采〉　《妄稽》簡８０：“吾請奉女（汝），以車馬金財，û（纂）組五采（彩）。”

《反淫》簡１２：“楚英之鹿 〔４〕，菜以山膚。”“采”、“菜”，原分别作 、 。 陳劍先

生指出應分别釋爲“ü〈采〉”、“ü〈采（菜）〉”。 〔５〕可從。 《妄稽》簡８０釋文應爲“û

（纂）組五ü〈采（彩）〉”。

例１１：且〈旦〉　《反淫》簡３：“朝日即離黄、蓋旦鳴焉。”“旦”字，原作“ ”。 王

挺斌先生指出，字形略有模糊，其實仍可辨清，當即 “且”字，對比 《妄稽》１８號簡

“ ”可知。 《妄稽》篇的“旦”字，如１０號簡“ ”、５６號簡“ ”，與“且”有明顯

區别。 所以《反淫》３號簡的“ ”實乃“且”字。 簡文原本可能是寫作“旦”的，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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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可以處理爲“且〈旦〉”。 〔１〕

例１２：女〈母〉　《反淫》簡５：“弧 （孤）子之鉤爲隱，寡女珥爲穀。”整理者注曰：

“《文選》枚乘《七發》：‘九寡之珥以爲約。’李善注引《列女傳》曰：‘魯之母師，九子之寡

母也。 不幸早喪夫，獨與九子居。’此句‘寡女’據善注應爲‘寡母’。” 〔２〕可從。 “女”、

“母”二字因形近而相混，習見。 如睡虎地《日書》甲種簡４５背叁將“母”訛寫爲“女”

字；《日書》乙種簡１１７則將“女”訛寫爲“母”。 因此，釋文應改爲“寡女〈母〉珥爲穀”。

例１３：0〈咽〉　　《反淫》簡１４：“芬芳ý（燠）熱，過之咽唾。”“咽”字，原作 。

網友落葉掃秋風指出，此字右从目，可嚴格隸定爲“þ”。 在本簡中，視此字爲“咽”之

錯寫，文意較通。 因、目形近，故有錯寫的可能性。 〔３〕 “因”字，或可寫作 、 、

， 〔４〕若將“大”的筆畫稍微拉直，與“目”字就極易混同。

例１４：牙〈耳〉　 《反淫》簡１８＋１９：“練色淫目，流聲虞 （娱）耳。” “耳”字，原作

。 網友秋風掃落葉指出，其乃牙字，簡文中是耳的錯寫。 〔５〕 “牙”字，同篇簡１３

作 ，毫無疑問，釋爲“牙”可從。 “耳”字，同篇簡６作 。 二字字形相近，抄手有

寫訛誤的可能。 如“穿”字，作 、 、 ， 〔６〕所从“牙”，武威醫簡或訛寫爲“耳”，作

（簡４８）。

例１５：榆〈揄〉　 《反淫》簡４０： “危冠 【縹】服，榆袂容興。” “榆”字，原作

（ ）。 整理者注曰：“榆袂： 即揄袂，指衣袖下垂。”可知是將其讀爲“揄”。 我們認爲

“榆”與“揄”固然音近，但字形也相近。 我們知道，秦漢文字“木”旁與“扌”旁訛混極爲

常見，所以不排除二字訛混的可能。 同樣的情况如北大漢簡《老子》簡６２“抵”、簡１９９
“ÿ”可能分別爲“柢”、“挫”之訛。

例１６：偷〈倫〉　《反淫》簡４４：“屈原、唐革（勒），宋玉、景瑣（差）之偷〈倫〉。”“偷”

字，原作 。 整理者注曰：“偷： 當爲‘倫’之訛字。” 〔７〕可從。 秦漢文字“侖”與“俞”

字形相近，訛混極常見。 如陳劍先生指出：“簡２０６（引案： 《周馴》簡２０６）的‘!（繁）樂

以惀’，‘惀’字原讀爲‘淪’。 按疑應爲‘愉’之誤字，讀爲‘偷’（古書“愉”字本亦多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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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“偷”者）。 秦漢文字‘侖’與‘俞’形相誤之例頗爲多見。 本篇簡１４１（引案： 《周馴》

簡１４１）‘其何以彌久而侖思於百姓’，‘侖’字原注釋引《説文·亼部》‘侖，思也’爲説，

按亦應爲‘俞’之誤字，讀爲‘愈’，‘彌’、‘愈’義近對言，其例多見。” 〔１〕另外，《反淫》簡

４６：“孔老監（覽）聽，弟子倫屬而爭。”“倫”字，原作 （ ），字迹模糊不清。 楊元

途先生認爲字形更可能本作“偷”，亦爲“倫”之形近誤字。 〔２〕其字右邊所从確與“俞”

相近，楊説或可從。

我們對《妄稽》、《反淫》兩篇的訛字進行了整理，這是一項基礎工作，需進一步投

入精力，而對北大漢簡的訛字進行全面整理也是必要的。 相對於古文字訛字的研究，

目前對秦漢文字訛字研究的關注度是不够的。 但這一研究無論是對出土秦漢材料本

身的釋讀，還是對古書訛字的校訂，都非常重要。 因此，我們有必要重視秦漢訛字相

關方面的研究。

（鄭邦宏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
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博士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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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漢簡《妄稽》、《反淫》的訛字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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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劍： 《〈周馴〉“歲終享賀之日章”的編聯問題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２０１５年１１
月１３日。

楊元途： 《北大漢簡〈妄稽〉、〈反淫〉校讀筆記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２０１６年６月

２日。


